新安县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2025年第6号

新安县南李村镇2024年度决算情况
审计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经中共新安县审计委员会批准，新安县审计局自2025年5月21日至2025年6月21日，对南李村镇人民政府2024年度决算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南李村镇人民政府对其提供的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作出书面承诺。新安县审计局的责任是依法独立实施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一、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
（一）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
南李村镇位于新安县南部，与宜阳县接壤，是新安县的“南大门”，距县城6公里，东距洛阳市15公里。全镇镇域面积90.2平方公里，辖内1个社区、30个行政村，225个村民组，耕地面积7.8万亩，总人口3.6万人。南李村镇党委、政府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管理南李村镇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和生态环境保护、财政、民政、社会保障、公安、司法行政、人口与计划生育等有关工作。
南李村人民政府下设党政综合办公室、党建工作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乡村建设办公室、公共服务办公室、平安建设办公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村镇规划建设办公室、文化旅游发展服务中心，共计10个机构。南李村镇财政所、市场监督管理所、矿产资源管理站实行属地管理，业务接受上级部门指导。
2024年南李村镇党委、政府共有行政编制31名、全供事业编制70名。截止2024年底，南李村镇人民政府共有在编人员102人：行政编制25人，事业编制77人。经费实行财政全额预算管理，会计核算纳入县国库支付中心统一管理。
（二）2024年决算情况
1.收支情况
2024年收入总计4842.6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970.1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872.54万元。
2024年支出总计4842.65万元。基本支出2081.04万元，项目支出2761.62万元。
2.南李村镇人民政府2024年底债权债务情况
（1）债权情况
2024年底账面债权为2005.36万元，全部为其他应收款2005.37万元。
（2）债务情况
2024年底债务余额为1121.06万元。其中应付款19.99万元，其他应付款1101.07万元。
3.“三公”经费管理使用情况
2024年度实际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及维护费支出1.23万元，无因公出国（境）支出。
4.南李村镇国有资产（资源）情况
南李村镇账面资产总额4382.67万元，其中无形资产233.76万元,固定资产828.83万元，在建工程3320.08万元。
二、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南李村镇提供的资料基本真实反映了本部门决算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健全有效，会计处理基本符合财经法规的要求，财务报表基本反映了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但审计也发现南李村镇还在国有资产管理、决算编制及管理、财政财务管理等方面还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纠正和改进。
3、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重大决策部署和重点工作任务贯彻落实情况
存在未优先安排“三保”支出、国有资产长期闲置等问题。
（二）部门决算编制及管理情况
存在超预算列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账表不符、未按规定压减一般性支出等问题。
（3） 财政财务管理方面
存在改变国有资产用途、约定工程预付款超比例、差旅费报销单填写不规范等问题。
（4）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方面
存在未建立车辆台账，未记录车辆使用、维修等信息等问题。
（5） 对所属单位监督管理情况
存在后补项目验收报告、产业项目管护不到位等问题。
（六）履行内部审计监督职责方面
存在未有效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等问题
四、审计建议
（一）加强建设项目监管，规范建设项目管理。
（二）规范年度决算编制。
（三）加强对下属村级单位有关经济活动的监管，规范村级单位资金使用和财务核算。
（四）加强财务管理和规范化建设，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
[bookmark: _GoBack]    
1

